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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例

《条例》的主要内容有：

一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。一是明确了社会信用信息的采集、归集、

披露、共享、查询和应用等活动必须依法进行。二是确定了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、社会信用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社会信用工作的

职责。三是要求注重引导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及其他社会组织作用，参

与信用管理、服务和监督。四是要求加强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

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重点领域诚信建设。五是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

当加强诚信文化建设，信用服务机构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加强自

身信用管理，电视、广播等媒体应当开展诚信文化宣传教育，社会公

众应当守信自律。同时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开展跨

地区的信用体系建设合作。

二、加强社会信用信息管理。一是明确海南自贸港公共信用信息

实行目录制管理。二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公

共信用信息目录以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记录、存储并归集公共信用信

息。三是要建立健全信用承诺制度，鼓励市场主体主动向社会公示其

登记注册、生产经营、合同履约、社会公益等信用信息并对信息真实

性作出承诺。四是明确行业协会商会、信用服务机构和其他企业事业

单位可以依法采集相关信用主体的市场信用信息。五是明确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，通过公开公示、授权

查询、政务共享等方式披露公共信用信息，并向社会提供便捷的查询

服务。



— 2 —

三、建立守信激励机制。明确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信用主体可以实

施六类激励措施：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，给予优先办理、简化程

序等便利服务措施；在公共资源交易中，予以信用加分、提升信用等

次；在日常监管中降低抽查比例，减少检查频次，更多适用非现场检

查方式；在政府优惠政策实施中，同等条件下列为优先选择对象或者

予以重点支持；在信用门户网站或者相关媒体上进行宣传推介；国家

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。

四、建立和规范失信惩戒制度。《条例》构建了海南自由贸易港

失信惩戒制度，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规范：一是确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

的领域范围。二是严格规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标准、程序和依据。

三是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地方性法规可以规定的失信惩戒措施四是

明确失信惩戒措施清单管理。

五、严格界定法律责任。一是规定国家机关以及法律、法规授权

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存在未按规定采集、归集

等八种违法违规情形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二是规定行业协会商

会、信用服务机构、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人员存在提供虚假信用产

品等四种违法违规情形的，由县级以上信用主管部门或相关监管部门

予以处罚。


